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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JSD01-2022-0003

嘉善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善政办发〔2022〕19号

嘉善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嘉善县国有
土地上房屋征收房票安置办法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《嘉善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房票安置办法》已经县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嘉善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8月 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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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善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房票安置办法

为加快我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工作，进一步优化住宅安置

房源配置的多元化方式，鼓励被征收人选择房票方式自行购买市

场住宅商品房解决住房问题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在本县行政区域内实施国有土地上住宅房屋征收，被征收人

选择货币补偿方式，且自行购买本县行政区域内市场住宅商品房

的，适用本办法。

二、房票概念

房票是征收实施单位出具给被征收人自行重新购置住宅商

品房的结算凭证。房票安置是指对被征收人比照货币补偿政策，

增加购房补贴后，以房票形式核发给被征收人，由被征收人通过

自行购买市场住宅商品房解决住房问题的行为，是在货币补偿、

产权调换补偿方式基础上新增的一种补偿安置方式。

三、房票房源

供房票购买的房源类型包括市场一手住宅商品房或市场成

套二手住宅商品房，被征收人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。

市场一手住宅商品房，是指本县行政区域内已取得预售许可

或房屋所有权已首次登记但尚未出售的住宅商品房。

市场成套二手住宅商品房，是指本县行政区域内房地产市场

上待出售的二手成套住宅商品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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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房票面值

房票面值是被征收住宅房屋的评估价值（不包括装修、附属

物）、一次性货币奖励及购房补贴金额的总和，其中，购房补贴

金额为被征收住宅房屋的评估价值（不包括装修、附属物）的

10%。

五、房票使用

（一）房票的发放。被征收人应在补偿协议生效公告公布之

日起一个月内持货币补偿协议向征收实施单位申请房票；征收实

施单位应在被征收人腾退被征收住宅房屋后，根据申请发放房票

（存根联、消费联、回执联），已经领取货币补偿协议约定的被

征收住宅房屋补偿款的，取消房票申请资格。

房票以被征收住宅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数量为单位发放。被

征收人申请征收范围内多处被征收住宅房屋合并出具房票的，可

合并出票。

（二）房票的使用人。房票中应载明房票使用人。房票使用

人由被征收人按如下规则确定：

1.被征收人可作为房票使用人；

2.被征收人将房票赠与其配偶、直系血亲的，需要提供公证

部门的公证书，经审核后受赠人可作为房票使用人。

被征收人将房票赠与其配偶或直系血亲使用后，其本人和配

偶将不能参与申请我县城镇住房保障。

（三）房票的使用期限。房票自被征收人领取房票之日起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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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，有效期限为 12个月，使用截止期限以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

《二手房买卖合同》备案登记之日为准。

（四）房票的使用方法。房票使用人持房票消费联和房票回

执联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二手住宅商品房出售方签订《商品房买

卖合同》或《二手房买卖合同》，房地产开发企业或二手住宅商

品房出售方留存房票消费联，返还房票回执联给房票使用人。

用房票购买一手住宅商品房或二手住宅商品房的买卖合同

实行网签备案，按照类别分别纳入商品房网上销售监管平台管

理。

（五）房票的兑付。房票使用人会同房地产开发企业或二手

住宅商品房出售方持已备案的房屋买卖合同、房票消费联到征收

实施单位申请房票兑付，征收实施单位对申请材料审查后，与房

票使用人、房地产开发企业或二手住宅商品房出售方、银行签订

房票使用四方协议。通过审查并签订协议的，征收实施单位应在

十个工作日内将房票的实际金额以转账方式划入协议约定的银

行账户，银行应按本办法的规定进行专款专用监管。

房票使用人购买房地产开发企业所出售现房的，以转账方式

划入买卖双方约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账户；购买未交付的期房

的，以转账方式划入房票使用人所购房屋对应房地产开发项目预

售资金监管账户，严格按预售资金监管规定使用账户内资金。

房票使用人购买市场成套二手住宅商品房的，以转账方式划

入协议约定的银行账户，约定的银行应执行专款专用监管，待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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卖双方完成房产交易，并办毕不动产权转移登记、完税后，予以

支付。

（六）房票的结算。房票使用人用房票购买市场商品房结算

过程中，按照被征收房屋的评估价值、一次性货币奖励、购房补

贴金额的顺序进行结算。当购买的商品房购房金额低于房票面

值，致使购房补贴金额未使用的，其购房补贴金额不予兑现；部

分使用购房补贴金额的，按其使用部分贴现。

市场商品房购房金额，以已备案房屋买卖合同载明的商品房

出售价为准。

（七）房票的失效。被征收人未在本县行政区域内购置房票

房源的，取消购房补贴。其补偿款按签订的货币补偿协议约定的

补偿金额（扣除已发放的款项）发放，征收实施单位收回房票。

被征收人未在房票使用期限内使用的，房票失效，取消购房

补贴。其补偿款按签订的货币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金额（扣除已

发放的款项）发放，征收实施单位收回房票。

六、其他规定

（一）房地产开发企业、二手住宅商品房出售方不得与房票

使用人对房票进行恶意套现，一经发现，取消房票使用人的房票

使用资格及购房补贴并追究相应法律责任，同时取消该房地产开

发企业的适用资格，依法追究二手住宅商品房出售方的相应法律

责任。

（二）房票使用人应当妥善保管房票。房票发生遗失，房票



— 6 —

使用人应及时向征收实施单位办理挂失手续。因房票遗失导致财

产损失等相关责任由房票使用人自行承担。

（三）房票使用人不可将房票用于买卖、抵质押、非法套现。

伪造、变造、骗取房票的，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，构成犯罪

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四）若房票使用人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的已备案买卖合

同被撤销或解除的，房票所记载的金额应由房地产开发企业直接

退还给征收实施单位，由征收实施单位按照货币补偿协议约定的

补偿金额（扣除已发放的款项）支付给被征收人，取消购房补贴

金额。

（五）房票金额在银行按揭贷款时可作为首付款确认。

（六）若房票使用人与二手住宅商品房出售方完成房产交易

登记的，不动产登记中心应协助征收部门查询交易登记信息。

本办法自 2022 年 9 月 1日起施行，本办法施行前已经作出

征收决定的项目按原规定执行。

抄送：县委，县人大，县政协，县纪委，县监委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，

县检察院，县委各部门。

嘉善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8月 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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